
投标函

（格式内容不得修改，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致：（采购人名称）

根据贵单位（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的投标邀函，正式

授权下述签字人 （姓名） 代表投标人 （投标单位名称）

，根据此函，我们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已完全清晰理解本招标文件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含糊不清

和误解之处，接受招标文件的所有的条款和规定，包括澄清及参考文

件(如有)。

2.我公司承诺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中提交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

确、完整、合法的，如果未达到上述要求，我公司同意按照无效投标

处理，如果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我公司愿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3.我公司承诺若成交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不履行

招标项目合同，将承担法律责任和违约责任，包括承担诉讼费、律师

费、顺延标价差额、误工损失等。

4.我方同意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的规定，本投标

文件的有效期为：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的 90 天内有效，

在此期间，本投标文件将始终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可随时被接受。

5.如果在开标后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我方的投标保证

金可被贵方没收。

6.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投标。



7.我们同意提供贵单位要求的有关本次投标的所有资料或证据。

8.如果我方中标，我们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自己的责

任和义务。

9.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支付本次招标的服务费。

10.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递交履约保证金。

投标人名称： （公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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